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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税务局柔性执法清单

不予行政处罚清单

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（具体到条文内容）
实施主体（如县、区、

镇等）
责任部门

1

纳税人未按

照税收征收管理

法及实施细则等

有关规定将其全

部银行账号向税

务机关报送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税务行政处罚

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税务总

局公告 2021年第 6 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2

纳税人未按

照税收征收管理

法及实施细则等

有关规定设置、

保管账簿或者保

管记账凭证和有

关资料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税务行政处罚

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税务总

局公告 2021年第 6 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3

纳税人未按

照税收征收管理

法及实施细则等

有关规定的期限

办理纳税申报和

报送纳税资料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税务行政处罚

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税务总

局公告 2021年第 6 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

2

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（具体到条文内容）
实施主体（如县、区、

镇等）
责任部门

4

纳税人使用

税控装置开具发

票，未按照税收

征收管理法及实

施细则、发票管

理办法等有关规

定的期限向主管

税务机关报送开

具发票的数据且

没有违法所得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税务行政处罚

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税务总

局公告 2021年第 6 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5

纳税人未按

照税收征收管理

法及实施细则、

发票管理办法等

有关规定取得发

票，以其他凭证

代替发票使用且

没有违法所得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税务行政处罚

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税务总

局公告 2021年第 6 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6

纳税人未按

照税收征收管理

法及实施细则、

发票管理办法等

有关规定缴销发

票且没有违法所

得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税务行政处罚

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税务总

局公告 2021年第 6 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

3

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（具体到条文内容）
实施主体（如县、区、

镇等）
责任部门

7

扣缴义务人

未按照税收征收

管理法及实施细

则等有关规定设

置、保管代扣代

缴、代收代缴税

款账簿或者保管

代扣代缴、代收

代缴税款记账凭

证及有关资料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税务行政处罚

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税务总

局公告 2021年第 6 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8

扣缴义务人

未按照税收征收

管理法及实施细

则等有关规定的

期限报送代扣代

缴、代收代缴税

款有关资料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税务行政处罚

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税务总

局公告 2021年第 6 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9

扣缴义务人

未按照《税收票

证管理办法》的

规定开具税收票

证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税务行政处罚

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税务总

局公告 2021年第 6 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

4

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（具体到条文内容）
实施主体（如县、区、

镇等）
责任部门

10

境内机构或

个人向非居民发

包工程作业或劳

务项目，未按照

《非居民承包工

程作业和提供劳

务税收管理暂行

办法》的规定向

主管税务机关报

告有关事项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税务行政处罚

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税务总

局公告 2021年第 6 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11

纳税人使用

非税控电子器具

开具发票，未按

照税收征收管理

法及实施细则、

发票管理办法等

有关规定将非税

控电子器具使用

的软件程序说明

资料报主管税务

机关备案且没有

违法所得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第二批税务行

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

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33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12

纳税人未按

照税收征收管理

法及实施细则、

税务登记管理办

法等有关规定办

理税务登记证件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第二批税务行

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

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33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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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（具体到条文内容）
实施主体（如县、区、

镇等）
责任部门

验证或者换证手

续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13

纳税人未按

照税收征收管理

法及实施细则、

发票管理办法等

有关规定加盖发

票专用章且没有

违法所得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第二批税务行

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

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33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14

纳税人未按

照税收征收管理

法及实施细则等

有关规定将财

务、会计制度或

者财务、会计处

理办法和会计核

算软件报送税务

机关备查

对于首次发生

下列清单中所列事

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

在税务机关发现前

主动改正或者在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

正的期限内改正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第二批税务行

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（国家

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33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15

纳税人未按

照规定的期限申

报办理税务登

记、变更或者注

销登记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16
扣缴义务人

未按照规定办理

扣缴税款登记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县 税务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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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（具体到条文内容）
实施主体（如县、区、

镇等）
责任部门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 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17

纳税人未按

照规定设置、保

管账簿或者保管

记账凭证和有关

资料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18

纳税人未按

照规定将财务、

会计制度或者财

务、会计处理办

法和会计核算软

件报送税务机关

备查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19

纳税人未按

照规定将其全部

银行账号向税务

机关报告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20

境内机构或

个人发包工程作

业或劳务项目，

未按规定向主管

税务机关报告有

关事项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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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（具体到条文内容）
实施主体（如县、区、

镇等）
责任部门

21
纳税人未按

照规定安装、使

用税控装置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22

扣缴义务人

未按照规定设

置、保管代扣代

缴、代收代缴税

款账簿或者保管

代扣代缴、代收

代缴税款记账凭

证及有关资料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23

纳税人未按

照规定的期限办

理纳税申报和报

送纳税资料的，

或者扣缴义务人

未按照规定的期

限向税务机关报

送代扣代缴、代

收代缴税款报告

表和有关资料

纳税人当前税

务登记状态为正常

的，在税务机关发现

前主动改正或者在

税务机关责令限期

改正期限内改正；同

一申报期不同税种

未按期办理纳税申

报的可合并为一次

处理。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24

应当开具而

未开具发票，或

者未按规定的时

限、顺序、栏目，

全部联次一次性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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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（具体到条文内容）
实施主体（如县、区、

镇等）
责任部门

开具发票，或者

未加盖发票专用

章

25

使用税控装

置开具发票，未

按期向主管税务

机关报送开具发

票的数据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26

使用非税控

电子器具开具发

票，未将非税控

电子器具使用的

软件程序说明资

料报主管税务机

关备案，或者未

按照规定保存、

报送开具发票的

数据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27 以其他凭证

代替发票使用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28 未按照规定

缴销发票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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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情形 法律依据（具体到条文内容）
实施主体（如县、区、

镇等）
责任部门

29 未按照规定

存放和保管发票

已尽到应有保

管义务，且没有造成

危害后果。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30

跨规定的使

用区域携带、邮

寄、运输空白发

票，以及携带、

邮寄或者运输空

白发票出入境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31

扣缴义务人

未按照规定开具

税收票证，或者

未按规定保管、

报送代扣代缴、

代收代缴税收票

证及有关资料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32

自行填开税

收票证的纳税人

未按照规定开具

税收票证

在税务机关发

现前主动改正或者

在税务机关责令限

期改正期限内改正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江苏省税

务局 浙江省税务局 安徽省税务局 宁波市

税务局关于发布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税务轻微

违法行为“首违不罚”清单》的公告（2020
年 第 5号）

县 税务分局


